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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廉政防貪指引案例彙編
第一至三案
	臺南市後壁區公所113年廉政防貪指引座談會提案單

	項 次
	第1-3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類型
	案例一 開口契約用手機派工、未會勘或派工資訊不完全。
案例二 開口契約個案派工未標註完工期限的風險。
案例三 機關人員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即任意變更項目派工。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1 年臺上字第 2216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 年度上訴字第2426 號刑事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原簡字第 101 號刑事判決

	案例說
明
	一、案例一
機關人員以通訊軟體通知派工或派工資訊不完全、未會勘或會勘未製作書面資料的風險。
 A機關承辦人甲，遇開口契約道路修補案件，僅於查(通)報單上簽擬預定執行情形，且在已開出之派工單上未記載日期。派工前也未至現場勘查，除不知承包商工程進度外，也常發生派工地點錯誤，導致部分工區重複查報。另甲明知工程契約估驗計價規定應符合一定要件後始能付款，仍核算不實之超估數量及價格予以 B 廠商。且因管理不周，於年底時才發現有延宕數月急需搶修工程尚未施作。
二、案例二
開口契約個案派工未標註完工期限的風險
Ａ係路燈廠商，承攬甲機關113年度路燈維修工程。甲機關於113年5月1日發現該某路段路燈不亮，通知Ａ處理，惟Ａ不僅未做好防護措施，更遲至同年月14日始修復完畢。同年月9日晚間，民眾Ｂ騎乘機車經過該路段燈桿前，因該處路燈全部不亮，致Ｂ無法辨識前方車輛而撞擊騎乘機車之民眾Ｃ，Ｂ倒地受傷，雖經送醫急救，仍於當日晚間不治死亡。Ｂ家屬乃對甲機關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並獲得勝訴。 
甲機關另就上開事故應負賠償責任訴請Ａ賠償，然而第⼀審法院審理認為，該工程契約之施工補充說明書第2條、第3條約定：「本工程維修期間自甲方通知開始之日起為期⼀年…如有特殊狀況，承包商接獲甲方通知時，應立即派員前往維修以保持良好照明狀況」，因此Ａ雖然應於甲機關通知之日即派員前往維修，但關於維修工作之完成期限，工程契約內未明確規定，故Ａ所負之維修義務，應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footnoteRef:1]，Ａ應於甲機關通知派工後未履行維修義務，經甲機關再通知仍未履約，自受通知時起，始負遲延責任。 [1: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三、案例三
機關人員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即任意變更項目派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 年度上訴字第2426 號刑事判決，公務員因擅自要求承攬廠商將開口契約中單價新臺幣（下同）65 元「百慕達草」草塊施作，變更為單價 21 元
的「噴草籽」施作，且在派工單及竣工單上記載單價 65 元「百慕達草」草塊施作之不實事項，並分別提供主管及廠商據以派工或請款，經法院判決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

	風險評估
	1、 派工資訊不完全 派工單未填日期、地點、工作內容 等施工必要資訊，通知廠商進場施 作時間、履約期限、數量或施工報 表內容未盡周延，導致機關就廠商是否依限動員、完工等情形不易勾稽核對。
2、 派工後未至現場勘查或督導
承辦人員未落實監督責任，過度依賴監造廠商，派工後疏於至現場勘查或督導，無從發現廠商缺失，且未經現地勘查，易生浮報、溢報數量、金額等計價之爭議。例如半天以內即可完成之工作項目，申報全日據以溢領款項；或以小時、人力計價之工項未附簽到(退)表供審核出勤情形。
3、 未核實辦理竣工查驗：
派工單工項內容明顯與現場施作工項不符，竣工查驗明顯未核實辦理，甚至無現場查驗僅憑文書資料及照片逕行製作竣工確認單情形。
4、 採購人員便宜行事未經契約變更程序： 
如遇須施作契約標的以外之項目需求，程序上應先行辦理議價等契約變更始符合程序。如便宜行事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即任意變更項目派工（超出契約約定項目派工），後續恐衍生爭議。更甚以私下指示廠商變更施作方式內容（契約外項目），仍製作契約上約定項目之不實派工單及竣工單，亦恐將衍生公文書登載不實之責任。

	防治措施
	1、 加強審視履約文件之真實性：派工單及竣工單於簽呈時應審慎檢視施作項目、預算、數量及內容，衡酌派工前擬定欲施作之進度與派工單之記載內容是否具合理性與必要性，於竣工時先行實地檢視竣工單上所載之完工項目是否屬實。
2、 實地查驗作成現場督導紀錄：業管單位應不定期實地督導，或於施工查驗時會同到場，而實地查驗亦應作成現場督導紀錄，強化書面資料勾稽，提升施工品質。
3、 廠商應於結算時檢附施工前、中、後之照片，照片須能證明施工地點、時間。
4、 驗收人員對於廠商提供之核銷文件，除核對數量外，並應審核數量之合理性。
5、 多方審核資料合理性：
機關人員對於廠商提供之資料文件，除核對數量外，亦應考量數量之合理性，就施工日誌、監造日誌、請款單據等記載之施作人員、機具數量做綜合專業判斷。如工程土方開挖數量之核算，除依監造單位測量結果，可同時勾稽比對車次載運量推算開挖數量，即更精確計算實際數量，以降低廠商浮報數量之情形。
6、 派工單、派工函內應明訂完工期限：
開口契約之特性，係視實際需要，隨時通知廠商履約，故各派工單內履約期限應規範明確，切勿籠統以「承包商接獲機關通知時，應立即派員維修」等語帶過。
7、 如以口頭或非正式方式通知，仍應補正公文，避免爭議：
承辦人如果因情況緊急先以口頭方式通知廠商施作，事後仍應製作派工單並以正式公文告知廠商履約期限，避免機關與廠商間認　知差異產生逾期違約金計算爭議。
8、 積極辦理督導查核：
機關人員就其辦理維護保養業務相關案件，平時即應定期或不定期至現地督導查驗，除能即時掌握現地狀況，亦能產生警示作用，督促廠商落實履約品質。


第四案  
	臺南市後壁區公所113年廉政防貪指引座談會提案單

	項 次
	第4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類型
	案例四 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掉包案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11 年度 台上 字第 5673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9 年度 台上 字第 4222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8 年度 台上 字第 2024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4 年度 台上 字第 3433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 重上更二 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案例說
明
	甲為○○工程處工務員承辦○○道路挖掘路面修復工程，甲明知相關規定，竟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承商賄款，逕由廠商於驗收當日，在工程車鑽心機所使用之水桶內預藏合格試體，趁清洗鑽心取樣之試體時將試體掉包，使之通過驗收。甲明知前開試驗報告登載內容不實，仍於嗣後審查據以為工程之結算計價，致廠商得以獲得試驗項目檢驗合格，並順利取得工程款，足生損害於工程處管理工程檢驗之正確性。

	風險評估
	1、 不當驗收慣例陋習，易導致驗收結果不正確：
主驗人於驗收前逕行指定鑽心取樣椿號，由廠商先行鑽挖，承辦人、主驗人及監驗人亦未在場監視取樣過程，將使不良廠商可預先準備合格試體以調換該指定位址試體，另廠商亦得事前就該鑽心位址進行加工鋪築達合格之標準後，再進行鑽心取樣，進而影響驗收結果。
2、 預設取樣區段：
部分廠商有引導抽驗小組人員選定品質最佳之地點進行鑽心情形，並要求鑽心工作人員於該點取樣，圖使工程順利過關。
3、 取樣過程瑕疵：
試體經抽驗人員會同取樣後未會同送驗，或試體未經註記簽名致中途遭更換。
4、 欺騙實驗室送樣錯誤，或進入實驗室偷換試體，或勾結實驗室調整儀器抗壓速率、烘乾試體抗壓或修改報告數據等。

	防治措施
	1、 在取試體時要多加注意，把案號寫上去或其他不同之標註方式，試體不要離開視線，並於當天就送驗，不要留置公所以免發生不必要的事端。
2、 就「預防鑽心試體被偷置換」建立內控機制如下：
(1) 於鑽心前先於地面以細字簽字筆書寫主驗人指定之樁號並立刻拍照。
(2) 鑽心後係以水管清洗試體，而非放入水桶。
(3) 鑽心後之試體於清洗後立刻丈量尺寸並拍照。
3、 取樣點以隨機抽樣選定：
依隨機亂數方式於設計圖面上抽定抽驗樁號，並至現場會同選定抽驗位置，以提升取樣公正性。
4、 全程會同取樣送驗或請實驗室派員至現場送驗：
工程之監造、查驗人員應於現場取樣後立即於試體簽名，並會同送至實驗室；或事先聯繫實驗室直接派員至現場取樣。
5、 建立高風險採購案資料庫，列為重點審核對象
為確保工程品質，各工程主辦單位除定期與不定期前往工地現場或出廠之採購物料，取樣抽驗測試，全程掌控抽驗試體流程，嚴格檢驗是否符合規定標準外，對於低於核定底價百分之八十得標之工程，應列為重點查驗工程，加強抽（檢）驗、驗收工作，嚴防偷工減料、任意變更設計等情事發生。


第五至六案  
	臺南市後壁區公所113年廉政防貪指引座談會提案單

	項 次
	第5-6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類型
	案例五-民眾個資外洩！身分證影本竟成市場塞菜吸水紙。
案例六-洩機關監視器畫面，非法查詢民眾車(戶)籍資料，某前公務員被判刑。

	實務見解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87 年度 鑑 字第 8715 號公懲議決書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4 年度 上訴 字第 1254 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 訴 字第 1644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 上訴 字第 929 號刑事判決

	案例說
明
	1、 案例一
A機關在公園辦理表揚模範兒童活動，活動結束時表揚名單與含有民眾個資等相關文件沒有先用碎紙機碎掉就直接一起丟進活動現場的大垃圾袋直接讓垃圾車載走，後來不知為何該文件竟出現在B市的果菜市場。
2、 案例二
公務員C要求同事D轉錄機關監視器影像。C用職務之便，偽造戶(車)籍查詢用途，多次非法查詢民眾戶(車)籍資料，C被判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另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電磁紀錄罪。
D在案件中協助C取得監視器畫面，因此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電磁紀錄罪。
C將非法查詢所得民眾戶(車)籍資料轉賣給非公務員E：C涉犯公務員對主管事務圖利罪，E因非法蒐集個人資料，被判處有期徒刑。

	風險評估
	1、 (刑法洩密罪有處罰過失犯)案例一可能涉犯法條之一：刑法第132條第2項
刑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2、 公用雲端硬碟與機關網站、臉書管理者對於個人資料保護議題的敏感度。
3、 未依規定善盡保管責任管理專責人員之查詢識別碼及密碼。
4、 非因公不當查詢取得他人之個人資料，如識人不清又未釐清公務員職責分際，易因缺乏相關法令素養而不當查詢民眾個資並洩漏他人做不法之用途。
5、 監視器的定期保養與管理是否落實。
6、 欠缺對洩密案例之素養，而利用其職務上所持有資訊
系統查詢資料提供第三人。

	防治措施
	1、 行政機關執行公務常涉有大量個資，同仁對於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議題應具備敏感度，並注意保密相關規定，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可能涉及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或國家賠償等，同仁應詳加控管使用資料、避免不當使用識別碼與密碼查詢內部網路資料，勿有不法蒐集、處理或利用民眾個資情事。
2、 提高專責人員使用識別碼與密碼查詢個人資料查核作業之抽查比例。
3、 調整專責查詢識別碼及密碼之核配人員。
4、 公務資料洩露的原因概有承辦人因受關切、請託及人情等社會壓力，代為查詢、提供他人閱覽、使用或不法誘因驅使承辦人將職務上所掌控之個人資料販售牟利，或是未落實安全管理措施，對掌管業務之資料未予以嚴格保密，導致資料外洩等。無論如何，應知民眾隱私權受侵害，嚴重者尚可能危及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絕非事後賠償、檢討所能彌補，不可不慎。
5、 公所監視器請行政課定期保養並每日作成紀錄。
6、 請各課室定期檢視本所網站資料並作成紀錄。
7、 請各課室定期檢視含有民眾個資之資訊系統有無使用、下載、複製非法或未經授權軟體（程式）？有無即時更新防毒軟體？
8、 請各課室定期檢視公用雲端硬碟資料並作成紀錄。
9、 就「請各課室定期檢視含有民眾個資之資訊系統有無使用、下載、複製非法或未經授權軟體（程式）？有無即時更新防毒軟體？並作成紀錄。」乙案，請政風室不定期抽查。
10、 就「請各課室定期檢視本所網站是否有揭露不必要之民眾個資並作成紀錄。」乙案，請政風室不定期抽查。
11、 就「請各課室定期檢視公用雲端硬碟資料是否落實公務機密與個資保護並作成紀錄。」乙案，請政風室不定期抽查。
12、 辦理對委外廠商資安稽核時，加強檢視是否定期更換密碼及辦理帳號清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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